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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泰财险附加救护车费用条款（2026 版） 

（注册号：C00015430922026012950233） 

 

兹经双方同意，保险人扩展承保被保险人的雇员在保险单有效期内，从事本保单所载明的被保

险人的业务有关工作时，遭受意外事故而发生的救护车费用，并以保单明细表中所列的赔偿金额为

限。 

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不一致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
 

 


